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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委托方: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常州国家高新

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

项目承担方: 常州市新北自然资源和规划技术保障中心

项目见证方:   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地 点:常州市新北区

时 间:⒛zz年 6月





、签订合同单位

项目委托方 (甲方):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

项目承担方 (乙方): 常州市新北自然资源和规划技术保障中心

项日见证方 (i丙方):     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二、合同概述

l,根据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⒛22年 6月 9凵 进行的 SYZB采单 ⒛22002号 单一

来源谈判,甲 、乙双方就成交的常州市新北区城市三维模型更新 (⒛22)项 目,根据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法规,经协商一致,签订本

合同,共同执行。由常州市新北自然资源和规划技术保障中心 (以 下称:乙方)负责新北区

城市三维模型更新工作,服务期限为 ⒛” 年 1月 1日 至 ⒛22年 12月 31日 。

2.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,经甲、

乙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,共同遵守。

三、 项目内容

1本项目实施范围为新北区己有城市实景三维模型数据区域。

2工作内容:(l)收集和整理项目范围内己有三维实景模型数据及竣工测绘、大比例尺

地形图和最新影像资料、控制资料等基础测绘资料;(2)收集掌握新北区的规划资料,结合

规划技术要求对模型精度分区进行优化;(3)模 型更新,按照 《三维地理信启、模型生产规范》

CH/T9016-2012、 “
1∶ 50O、 ⒈100O基础地理信息地形要素数据规范

”
和

“
常州市新北三维模型

数据标准
”
等规范要求,对 ⒛21年 以来城市新增变化区域进行三维实景模型的新建,对重点

路段和和重要节点景观模型进行更新;(4)冗 余融合处理,将实景模型进行接边及数据冗余

处理,并将城市设计模型与现状模型进行融合处理;(5)三维模型数据库的更新维护工作 ;

(6)三维模型的发布,进行数据转换完成模型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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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预期成果



三维模型数据更新成果表

更新类别 面积 (KM2) 长度 (KM) 备注

基础模型更新 1,47

标准模型更新 146

超精细模型吏新
’

一

沿街及道路附属小品更新 16

城市设计融合

总计 295 16

五、技术标准

1.《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》CJJ/T157⒛ 10

2, 《三维地理模型数据产品规范》CH/T90152012

3, 《三维地理信息模型生产规范》CH/T90162012

4,《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》CH/T9017⒛ 12

5,《 1∶ 5OO、 ⒈10OO、 ⒈⒛00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》C1B/T20258,卜⒛07

6. 《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质量检查与验收》CH/T9024— 2014

7,《 1∶ 50O、 ⒈1000基础地理信息地形要素数据规范》

8, 《常州市新北三维模型数据标准》

六、工作计划

序 号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

1 资料收集、技术设计书编写 2022,7

9
“ 建模数据生产 2022.8

3 模型质检与数据入库 2022,11

4 丁页H马佥刂攵 2022.11

七、顼目经费及支付方式



1,根据 sYZB采 单 ⒛”002号采购结果,本项目采取包干价,项 目合同总价为人民

币肆拾玖万玖仟柒佰元整 (￥49叨oO,oO元 )。 其中,城市三维模型数据单元网格化管理与更

新技术使用费 10万元整。

2.项 目费用支付方式见下表 :

序 号 费用比例 费用数额 支付时间

第一次 {;()% 1⒋ 991万 元 合同签订后两周内

第二次 40% 19,988万 元 完成工作总量的 70%后 两周内

第三次 3C)% 14,991万元 最终成果提交后两周内

合计 1()()% 49,97万 元

八、甲方职责

1.负责为乙方的工作提供便利,跟踪、监督和推动乙方的工作,包括但不限于:(l)

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 内为乙方获取有关业务资料提供便利。(2)听取 (收阅)项 目工

作汇报,(3)负 责和甲方内部、相关外部单位的沟通协调,及时推动落实和解决项目过程中

的问题。

2.原则上需在接到乙方提交的过程和最终项目成果之日起 10日 内完成审定 (确认 )。

3,甲方有权提出需求变更,并需对乙方给出的需求变更评估方案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

确认,并协商确认该变更对于合同金额的影响,协商结果应按照合同要求达成书面补充协议

后执行。

4.负责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费用。

九、乙方职贵

1.合同生效之日起 10~日 内,组织技术人员,进驻双方确认的工作现场开始合同约定

的相关调查工作。

2,乙方应当按项目合同要求和双方确认的工作要求,按照预定的工期,保障每一项技

术服务按时完成。

3,向 甲方汇报工作计划和项目进展,及时跟踪、反馈项目过程中的问题和待确认事项 ,

直至问题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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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对于超出合同约定范围的其它支持服务需求,包括但不限于双方确认的需求及变更 ,

双方另行协商并形成书面补充协议后执行。

十、成果要求

l,测绘基准

平面坐标系统:⒛O0国家大地坐标系,中 央子午线为东经 120° ,3度带高斯正形投影。

高程系统:1985年国家基准。

2.成果格式为 3ds模型文件。

十一、甲方违约责任

1,在合同生效后,甲方无正当理由要求终止合同的,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款的 5%,

作为违约金,违约金不足以补偿乙方因此导致的损失,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足。

2,甲方原因延期支付乙方项目费用,应按延误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率,向 乙方支付

违约金;延误天数以⒇ 天为限,超出限额时乙方有权单方面立即解除合同。

十二、乙方违约责任

1,乙方过错导致所提供的项目成果质量不合格 ,乙方应无偿采取补救措施,以达到质

量要求。

2,因 乙方过错导致未能按合同规定日期完成项目并出具检测报告的,应按延误天数和

当时银行贷款利率,向 甲方偿付违约金;延误天数以 3天为限,超出限额时甲方有权单方面

立即解除合同。

3.因 乙方过错导致检测结果出现严重错误造成损失,甲方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赔偿

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十三、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1,本合同一经签订,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。

2,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,甲 乙双方不得放



弃或拒绝履行合同。

十四、 合同的转让

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十五、 不可抗力

甲、乙方中任何一方,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,应及时通知对方,并在

十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证明。未履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 ,可由双方

初步协商,并向主管部门报告。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,免予承担责任。

十六、 争议的解决

l。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,甲 、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,

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,则采取以下第 ()种方式解决争议 :

(l)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;

(2)向 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如没有约定,默认采取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。

2,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,除有争议部分外,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。

十七、 诚实信用

乙方应诚实信用,严格按照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要求和谈判承诺履行合同,不向甲方进行

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。

十八、 合同生效及其他

1,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,自 签订之日起生效。见证方仅对

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事实进付见证,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,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

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。

2,本合同一式伍份,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,见证方执壹份存档。

3.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。

(以下无正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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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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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签章 )

住  所
(通讯地址 )

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9号 邮政编码 213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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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户 银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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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38号 213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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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 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(签章 )

法定代表人 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(签章 )

联 系 人

(经办人 )

⊥崔弼狲κ埕业分百用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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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石乡孔

住 所

(通讯地址 )

常州市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 3号

楼四层 14号
邮政编码 213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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